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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3-2-176-003

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诉曹某、王某、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可合法接触技术秘密的主体不正当获取技术秘密的认定

关键词 民事 侵害商业秘密 侵害技术秘密 不正当获取 合法接触

基本案情

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某公司）系策略游戏“龙之世

界”（英文名称World of Dragons，简称WOD）游戏项目代码的权利人

，其主张该游戏软件的源代码为其技术秘密。曹某、王某均系北京某公

司的前员工，曹某曾担任该公司业务线某技术中台（隶属于

KingsGroup）运营维护负责人，王某曾担任该公司KingsGroup的负责人

，该二人在北京某公司任职期间均与公司签订了保密、竞业禁止及知识

产权保护协议。王某于2019年12月31日从北京某公司离职，并于2020年

6月1日成立与北京某公司经营业务完全相同的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某科技公司）。曹某于2020年6月30日向北京某公司提出离职

申请。2020年7月2日，北京某公司的关联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在曹

某向北京某公司递交离职申请前一周，该公司的关联公司在内部网络安

全例行巡查中发现，曹某在提出离职申请前的一个多月时间内，未经公

司许可私自下载WOD源代码带离公司经营场所，并存放至一台并非公司为

其配备的苹果电脑中。经进一步调查发现，曹某违反保密义务实施窃取

北京某公司技术秘密的行为是受王某的教唆、引诱、帮助，曹某用于购

买存放技术秘密之电脑的资金系来自王某的微信转账，而该苹果电脑的

购置发票上显示的购买单位是某科技公司。北京某公司认为，曹某、王

某、某科技公司构成对案涉技术秘密的共同侵权，遂起诉至法院，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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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令三被诉侵权人立即停止侵害案涉技术秘密的行为，连带赔偿经济损

失人民币4283000元（币种下同）、维权合理开支516760元。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WOD游戏软件源代码构成北京某公司的技术

秘密。曹某作为北京某公司的技术人员，有权接触、获得案涉技术秘密

，在案证据仅能证明曹某存在获取案涉技术秘密的行为，不能证明曹某

将获取的案涉技术秘密对外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同时，本案并

无证据显示曹某将获取的案涉技术秘密向王某、某科技公司披露，也无

证据显示王某、某科技公司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案涉技术秘密。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22年12月28日作出（2020）京73民初1114号

民事判决：驳回北京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北京某公司不服

，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11日作出（2023）最高法知民终

539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73民初1114号民

事判决；二、曹某、王某、某科技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

害北京某公司就策略游戏“龙之世界”（英文名称World of Dragons）

之计算机软件源代码所享有的技术秘密，停止侵害的具体方式、内容、

范围包括但不限于：1.自本判决送达之日起，立即停止披露、使用、允

许他人使用案涉源代码，前述停止侵害的时间持续至该代码为公众所知

悉为止；2.自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签署保守商业秘密及不侵权承

诺书（承诺书内容见本判决附件）提交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并制作副

本提供给北京某公司；三、曹某、王某、某科技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北京某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四、曹某、王某、某科

技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北京某公司合理开支

398760元；五、驳回北京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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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义务的，应当依法支付迟延履行金（其中，拒不履行本判决第二项之

1的，以每日5万元计算；拒不履行本判决第二项之2的，一次性支付50万

元）。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焦点为：曹某、王某、某科技公司是否实施了侵害北京某

公司案涉技术秘密的行为。 

《中华人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实施

下列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一）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或者其他

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

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

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

商业秘密。”判断有合法渠道接触商业秘密的主体的行为是否违反反不

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不能仅孤立地看被诉侵权人此前有无

接触、获取商业秘密的权限和被诉侵权人获取商业秘密的方式是否对应

法律明文列举的手段类型，而应当综合审查被诉侵权人获取商业秘密的

意图及其获取商业秘密后实施的行为，判断该被诉侵权行为是否导致或

者可能导致权利人失去对该商业秘密的有效控制。被诉侵权人有权接触

案涉技术秘密，并不代表其接触、获取技术秘密的方式以及获取后对技

术秘密实施的处置行为必然具有正当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

第一项所规制的非法获取行为主体，既包括依约或依法对权利人负有明

确具体的保密义务或保密要求的主体，也包括其他不负有明确具体的保

密义务或保密要求的主体；即使特定主体依约或依法有权接触权利人的

商业秘密，如果该主体在特定场合通过非正当方式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

密，则仍然存在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可能。 

曹某在本案中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北京某公司曾经明确允许或默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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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员工将承载有案涉源代码技术秘密的办公电脑带离公司办公场所并带

回个人家中，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北京某公司曾经明确允许或默许公司

员工将案涉技术秘密所涉源代码从公司的办公电脑或其他硬件设备（内

网云端机器、跳板机）中下载、拷贝至员工本人的移动存储设备中。曹

某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将承载有案涉技术秘密源代码的办公电脑带离公

司办公场所并带回其个人家中的做法违反保密约定。虽然曹某在本案一

审、二审中强调其下载、拷贝案涉源代码并带离北京某公司是履行工作

职责所需，但其始终避而不谈为何在完成上述行为后还要进一步实施删

除相关日志操作记录、篡改跳板机登录记录、删除相关数据信息等明显

悖于常理的行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曹某实际上早在2020年6月24日之

前就已经在分阶段、有步骤地将案涉技术秘密所涉代码带离北京某公司

办公场所，而从2020年6月24日至2020年7月2日这一期间已逾一周，对于

以代码形式表征的技术秘密以及现今高度发达的电子传输技术而言，作

为案涉技术秘密之WOD游戏项目的代码在此期间从曹某转移给王某和某科

技公司，在时间与条件上是完全可行的。曹某在本案中实施的被诉侵权

行为，既违反公认的商业道德，也违背其与北京某公司签署的保密协议

中作出的保守公司商业秘密的承诺，其获取案涉技术秘密的手段明显难

谓正当，而其行为客观上已经造成案涉技术秘密所涉源代码脱离北京某

公司有效控制以及被披露和被他人使用的重大商业风险，故其实施的被

诉侵权行为具有明显的可归责性。基于以上分析，曹某的被诉侵权行为

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以“盗窃手段获取权利

人的商业秘密”和第三项规定的“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

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

”的情形。 

王某曾是北京某公司的员工，在北京某公司任职期间还曾经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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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sGroup的负责人且与北京某公司同样签订了保密、竞业禁止及知识

产权保护协议。王某从北京某公司离职后所创立的某科技公司亦以游戏

开发和运营作为主业，故其显然应当清楚一款游戏项目的源代码对于公

司开展经营活动和获得竞争优势的价值及重要性。王某既明知曹某在北

京某公司任职，也明知曹某与北京某公司签订有相关保密及竞业禁止协

议，其主动询问曹某是否有兴趣加盟某科技公司，特别是主动询问曹某

是否知道或掌握北京某公司的游戏代码，在得到曹某的肯定答复和表示

没有存储工具后，其随即通过微信转账方式给曹某提供了购置苹果电脑

的资金，而后曹某利用王某微信转账的钱款购置了苹果电脑并顺利完成

了将北京某公司案涉代码带回家中并传输至前述苹果电脑的侵权行为。

王某实施的上述被诉侵权行为，一方面是基于其个人自主意志实施的行

为，另一方面也是其代表某科技公司并出于为某科技公司谋取利益之目

的而实施。换言之，王某实施的被诉侵权行为，既属于个人行为，也属

于代表某科技公司法人意志的职务行为。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曹某实

施的侵权行为显然是受王某的指示和利用了王某提供的实质帮助，而曹

某、王某二人的目的则主要在于获取北京某公司的案涉技术秘密即案涉

WOD游戏的代码，并在某科技公司后续经营中使用。本案不应将王某实施

的被诉侵权行为简单等同于其在某科技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履职行为

，进而认为该行为可以被某科技公司的意志所吸收，否则将导致不当地

免除本应由王某个人承担的法律责任。基于以上分析，王某的被诉侵权

行为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教唆、引诱、帮

助他人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获取、

披露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和该条第三款规定的“第三人明知商业秘密权

利人的员工实施该条第一款所列违法行为，仍获取、披露商业秘密，视

为侵犯商业秘密”的情形。 



第 6 页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本案中，虽然曹某购置苹果电脑用于存储北京某公司案涉游戏代码的资

金来源于王某个人微信转账，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曹某和王某均明知曹

某下载、拷贝并在不同载体间传输北京某公司案涉代码的目的是用于某

科技公司的后续使用、开发，而且上述购置苹果电脑所开具的发票上显

示的购买方系某科技公司，由此表明某科技公司既是曹某实施的侵权行

为的授意者，也是曹某实施的侵权行为的受益者。并且，王某实施的被

诉侵权行为既是个人行为，也是体现某科技公司法人意志的职务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某科技公司的被诉侵权行为同样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教唆、引诱、帮助他人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

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和该条第

三款规定的“第三人明知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员工实施该条第一款所列违

法行为，仍获取该商业秘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的情形。 

此外，基于已查明的曹某、王某、某科技公司三方之间接触、交流、彼

此互动之相关事实，该三方实施的侵权行为显然并非各自独立的单独侵

权，而是基于三方主观上紧密的意思联络、客观上密切分工协作并指向

同一技术秘密的共同侵权行为。因此，曹某、王某、某科技公司依法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裁判要旨

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件中，被诉侵权人有权接触案涉技术秘密，并

不等于其对该技术秘密的获取、处置行为当然具有正当性，而应当结合

其获取技术秘密的意图、获取方式以及获取后的处置行为是否导致或者

可能导致权利人失去对该技术秘密的有效控制等因素，依法审慎作出认

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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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法释〔2020〕7号）第1条第1款、第8条、第10条第1款

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73民初1114号民事判决

（2022年12月28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民终539号民事判决（2024年

9月11日）


